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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5116� � � � � � � �证券简称：奥锐特 公告编号：2024-026

奥锐特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2023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4年5月20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浙江省天台县八都工业园区隆兴路1号公司行政大楼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18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294,992,242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72.6233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股东大会由公司董事会召集，公司董事长彭志恩先生主持。 本次会议以现场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

方式对股东大会通知中列明的事项进行了投票表决，表决方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海证券

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大会网络投票实施细则》及《奥锐特药业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等有关法律、法规的规

定。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9人，出席8人，董事邱培静女士因其他公务未能出席本次会议；

2、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2人，监事杨航先生因其他公务未能出席本次会议；

3、董事会秘书李芳芳女士出席了本次会议；公司高管列席了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3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94,992,242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2、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3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94,992,242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3、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3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94,992,242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4、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3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94,992,242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5、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3年度利润分配方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94,992,242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6、议案名称：关于续聘公司2024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94,992,242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7、议案名称：关于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2024年度薪酬方案暨确认2023年度薪酬执行情况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94,992,242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8、议案名称：关于公司监事2024年度薪酬方案暨确认2023年度薪酬执行情况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94,992,242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二)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5

关于公司2023年度利润分配方

案的议案

5,498,642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6

关于续聘公司2024年度审计机

构的议案

5,498,642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7

关于公司董事、 高级管理人员

2024年度薪酬方案暨确认2023

年度薪酬执行情况的议案

5,498,642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议案5、6、7为中小投资者单独计票的议案，已对中小投资者进行单独计票；

本次股东大会审议的议案均获得有效表决通过。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国浩律师（杭州）事务所

律师：蓝锡霞、张俊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人员资格、召集人资格及会议表决程序和表

决结果等事宜，均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治理准则》《规范运作指引》等法律、行政法规、规范性

文件和《公司章程》《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结果为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奥锐特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4年5月21日

● 上网公告文件

经鉴证的律师事务所主任签字并加盖公章的法律意见书

● 报备文件

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证券代码：600365� � � � � � �证券简称：ST通葡 公告编号：临2024-024

通化葡萄酒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参加网上集体业绩说明会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为进一步加强与投资者的互动交流，通化葡萄酒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将参加由吉林省证

券业协会、深圳市全景网络有限公司共同举办的 “2024� 年吉林辖区上市公司网上集体业绩说明会” ，现

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本次集体业绩说明会将通过深圳市全景网络有限公司提供的互联网平台举行，投资者可以登录全景网

“投资者关系互动平台”（http://ir.p5w.net）参与公司业绩说明会，时间为2024年5月29日（星期三）15:

00�至 16:30。

届时公司董事何为民先生、财务总监贾旭先生将通过网络在线问答互动的形式，与投资者就2023年经

营业绩等投资者关注的问题进行交流。 期间，公司高管将全程在线，实时回答投资者的提问。 投资者可于

2024年5月27日（星期一）17:00� 前访问 https://ir.p5w.net/zj/，或扫描下方二维码，进入问题征集专题

页面，欢迎广大投资者积极参与。

特此公告。

（问题征集专题页面二维码，扫码自动匹配移动端）

通化葡萄酒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5月21日

证券代码：600365� � � � � � �证券简称：ST通葡 公告编号：临2024-023

通化葡萄酒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涉及诉讼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案件所处的诉讼阶段：二审阶段

● 上市公司所处的当事人地位：被上诉人（案件编号（2023）苏01民终13474号）、被上诉人（案件编

号（2023）苏01民终13472号）

● 涉案的金额：3,368.875万元 （案件编号 （2023） 苏01民终13474号）、660.51万元 （案件编号

（2023）苏01民终13472号）

● 是否会对上市公司损益产生负面影响：本案二审已判决，公司向成都工投美吉投资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成都工投” ）、成都蓉台公司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成都蓉台” ）支付南京通葡股权投资基金

（有限合伙）（以下简称“南京基金” ）份额回购款3250万元、650万元及违约金。 公司将积极与上诉人进行

协商，推动相关事项执行，预计不会对公司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产生重大不利影响。

一、诉讼的基本情况

（一）案件当事人

1、案件编号（2023）苏01民终13474号

上诉人（一审原告）：成都工投美吉投资有限公司

被上诉人（一审被告）：通化葡萄酒股份有限公司

二审诉讼机构：江苏省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

2、案件编号（2023）苏01民终13472号

上诉人（一审原告）：成都蓉台国际企业有限公司

被上诉人（一审被告）：通化葡萄酒股份有限公司

二审诉讼机构：江苏省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

（二）上诉请求

1、案件编号（2023）苏01民终13474号

主要上诉请求：请求依法撤销（2023）苏0105民初962号一审判决；请求依法改判公司按约定回购成都

工投所持南京基金合伙份额，并以应付未付收购款项为基数，按每日万分之五的标准向成都工投支付违约

金。

2、案件编号（2023）苏01民终13472号

主要上诉请求：请求依法撤销（2023）苏0105民初1016号一审判决；请求依法改判公司按约定回购成

都蓉台所持南京基金合伙份额；并以应付未付收购款项为基数，按每日万分之五的标准向成都蓉台支付违

约金。

二、一审判决情况

（一）案件编号（2023）苏01民终13474号

南京市建邺区人民法院一审判决：驳回原告成都工投美吉投资有限公司的诉讼请求。 具体内容详见公

司于2023年8月12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sse.com.cn）披露的《通化葡萄酒股份有限公

司关于公司涉及诉讼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临2023-044）。

（二）案件编号（2023）苏01民终13472号

南京市建邺区人民法院一审判决：驳回原告成都蓉台国际企业有限公司的诉讼请求。 具体内容详见公

司于2023年8月12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sse.com.cn）披露的《通化葡萄酒股份有限公

司关于公司涉及诉讼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临2023-044）。

三、二审判决情况

（一）案件编号（2023）苏01民终13474号

终审判决内容主要如下：

1、撤销江苏省南京市建邺区人民法院（2023）苏0105民初962号民事判决；

2、 通化葡萄酒股份有限公司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成都工投美吉投资有限公司支付回购款

3250万元及违约金；

3、 成都工投美吉投资有限公司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将其持有的南京通葡股权投资基金

31.25%合伙份额变更至通化葡萄酒股份有限公司名下；

4、驳回成都工投美吉投资有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

（二）案件编号（2023）苏01民终13472号

终审判决内容主要如下：

1、撤销江苏省南京市建邺区人民法院（2023）苏 0105�民初1016�号民事判决；

2、 通化葡萄酒股份有限公司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成都蓉台公司投资有限公司支付回购款

650万元及违约金；

3、 成都蓉台公司投资有限公司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将其持有的南京通葡股权投资基金

6.25%合伙份额变更至通化葡萄酒股份有限公司名下；

4、驳回成都蓉台公司投资有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

四、其他诉讼仲裁事项

目前，公司涉及在长春中院起诉原实际控制人的案件，涉及金额7,075.43万元，处于立案前的例行诉前

调解阶段。

五、上述诉讼对公司的影响

本案二审已判决，公司向成都工投、成都蓉台支付南京基金份额回购款3250万元、650万元及违约金。

公司将积极与上诉人进行协商，推动相关事项执行，预计不会对公司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产生重大不利影

响。

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为 《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 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

cn），有关公司的信息均以在上述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刊登的公告内容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后续公告

并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通化葡萄酒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5月21日

证券代码:002124� � � � � � � � � � � �证券简称:ST天邦 公告编号:2024-071

天邦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2023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公告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

一、重要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2、本次股东大会无其他变更、否决提案的情况。

二、会议召开情况

天邦食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2023年年度股东大会于2024年5月20日15:00在安徽省阜

阳市临泉县拾分味道（临泉）食品有限公司多功能厅以现场表决与网络表决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本次会议

通知已于2024年4月30日以公告形式发出。

1、现场会议时间：2024年5月20日（星期一）15:00。

网络投票时间：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4年5月20日（星期一）

9:15一9:25,9:30一11:30和13:00一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4

年5月20日（星期一）上午9:15至下午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2、现场会议召开地点：安徽省阜阳市临泉县拾分味道（临泉）食品有限公司多功能厅；

3、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4、会议方式：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5、会议主持人：董事长张邦辉；

6、本次股东大会的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天邦食品股份有限公司公司章程》等法律、法

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三、会议出席情况

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35人，代表股份498,199,475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

的22.4219％。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3人，代表股份330,235,985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14.8625％。通过网络投

票的股东32人，代表股份167,963,490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7.5593％。

中小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34人，代表股份168,408,590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7.5794％。 其

中：通过现场投票的中小股东2人，代表股份445,100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0.0200％。 通过网络投票的中

小股东32人，代表股份167,963,490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7.5593％。

3、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和见证律师出席了本次会议。

四、提案审议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以现场记名投票和网络投票表决的方式，审议通过了如下提案：

提案1.00�2023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总表决情况：

同意497,585,713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8768％；反对592,1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

东所持股份的0.1188％；弃权21,662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43％。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67,794,828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6356％；反对592,1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

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3516％；弃权21,662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

份的0.0129％。

提案2.00�2023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总表决情况：

同意497,794,713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188％；反对402,6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

东所持股份的0.0808％；弃权2,162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4％。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68,003,828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7597％；反对402,6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

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2391％；弃权2,162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

份的0.0013％。

提案3.00�2023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总表决情况：

同意497,776,713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151％；反对401,1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

东所持股份的0.0805％；弃权21,662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43％。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67,985,828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7490％；反对401,1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

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2382％；弃权21,662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

份的0.0129％。

提案4.00�2023年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

总表决情况：

同意497,776,713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151％；反对401,1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

东所持股份的0.0805％；弃权21,662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43％。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67,985,828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7490％；反对401,1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

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2382％；弃权21,662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

份的0.0129％。

提案5.00�关于2023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497,776,713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151％；反对402,6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

东所持股份的0.0808％；弃权20,162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4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67,985,828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7490％；反对402,6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

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2391％；弃权20,162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

份的0.0120％。

提案6.00�关于续聘公司2024年度财务审计机构和内部控制审计机构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497,794,713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188％；反对402,6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

东所持股份的0.0808％；弃权2,162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4％。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68,003,828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7597％；反对402,6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

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2391％；弃权2,162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

份的0.0013％。

提案7.00�关于2024年度向银行借款授信总量及授权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495,466,159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4514％；反对2,731,154股，占出席会议所有

股东所持股份的0.5482％；弃权2,162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4％。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65,675,274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8.3770％；反对2,731,154股，占出席会议的

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6217％；弃权2,162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

股份的0.0013％。

提案8.00�关于2023年度董事、高管、监事人员薪酬及2024年度经营业绩考核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165,855,874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8.4842％；反对2,550,554股，占出席会议所有

股东所持股份的1.5145％；弃权2,162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13％。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65,855,874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8.4842％；反对2,550,554股，占出席会议的

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5145％；弃权2,162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

股份的0.0013％。

关联股东张邦辉、夏闽海、严小明、张炳良对此议案回避表决。

提案9.00�2023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专项报告

总表决情况：

同意497,796,213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191％；反对401,1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

东所持股份的0.0805％；弃权2,162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4％。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68,005,328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7605％；反对401,1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

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2382％；弃权2,162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

份的0.0013％。

提案10.00�关于为公司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购买责任保险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497,603,713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8804％；反对593,6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

东所持股份的0.1191％；弃权2,162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4％。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67,812,828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6462％；反对593,6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

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3525％；弃权2,162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

份的0.0013％。

提案11.00�关于公司2024年对外担保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497,603,713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8804％；反对593,6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

东所持股份的0.1191％；弃权2,162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4％。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67,812,828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6462％；反对593,6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

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3525％；弃权2,162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

份的0.0013％。

提案12.00�关于修订《天邦食品股份有限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495,657,159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4897％；反对2,540,154股，占出席会议所有

股东所持股份的0.5099％；弃权2,162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4％。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65,866,274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8.4904％；反对2,540,154股，占出席会议的

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5083％；弃权2,162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

股份的0.0013％。

五、独立董事述职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上， 公司独立董事就2023年度履职情况进行述职,《独立董事2023年度述职报告》于

2024年4月30日刊登于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六、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本次股东大会由安徽承义律师事务所万晓宇、杨军律师见证，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 法律意见书认为：

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人资格和召集、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提案、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均符

合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通过的有关决议合法有效。

七、备查文件目录

1、天邦食品股份有限公司2023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2、（2024）承义法字第00132号《安徽承义律师事务所关于天邦食品股份有限公司召开2023年年度股

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天邦食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四年五月二十一日

证券代码：002600� � � � � � � � � �证券简称：领益智造 公告编号：2024-046

广东领益智造股份有限公司

2023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以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召开。

2、本次股东大会未出现否决议案的情形。

3、本次会议没有涉及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的情形。

4、本次股东大会召开期间无新议案提交表决的情况。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1、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2、会议主持人：副董事长贾双谊先生

3、会议召开日期和时间：

现场会议：2024年5月20日（星期一）14:30

网络投票：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2024年5月20日的交易时间， 即9:

15-9:25，9:30-11:30和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2024

年5月20日上午9:15至下午15:00的任意时间。

4、现场会议召开地点：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京基滨河时代大厦B座12楼会议室

5、表决方式：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6、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广东领益智造股份有

限公司章程》及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7、会议出席情况：

（1）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和参与网络投票的股东及股东代表（或代理人）共40人，代表股份4,344,

284,576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61.9888%，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2.1452%。

其中：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或代理人）共6人，代表公司有表决权股份4,

142,943,759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59.1158%，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1

的59.2651%；

通过网络投票系统进行投票表决的股东共34人，代表公司有表决权股份201,340,817股，占公司股份

总数的2.8729%，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8802%。

（2）中小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现场会议与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及股东代表（或代理人） 共计39人， 代表股份

204,760,555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2.9217%，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9291%。

（3）公司董事、监事及董事会秘书出席了本次股东大会，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公司法律顾问及其他相关

人员列席了本次股东大会。

二、提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具体表决情况如下：

1、审议通过了《2023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总表决情况：同意4,343,023,04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710%；反对893,436股，占

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206%；弃权368,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

股东所持股份的0.0085%。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203,499,019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3839%；反对893,

436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4363%；弃权368,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

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1798%。

表决结果：通过。

2、审议通过了《2023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总表决情况：同意4,343,023,04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710%；反对893,436股，占

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206%；弃权368,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

股东所持股份的0.0085%。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203,499,019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3839%；反对893,

436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4363%；弃权368,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

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1798%。

表决结果：通过。

3、审议通过了《关于2023年年度报告全文及其摘要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4,343,023,04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710%；反对893,436股，占

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206%；弃权368,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

股东所持股份的0.0085%。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203,499,019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3839%；反对893,

436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4363%；弃权368,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

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1798%。

表决结果：通过。

4、审议通过了《关于2023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4,342,970,185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697%；反对896,291股，占出

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206%；弃权418,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

东所持股份的0.0096%。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203,446,164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3581%；反对896,

291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4377%；弃权418,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

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2042%。

表决结果：通过。

5、审议通过了《关于2023年度利润分配方案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4,343,806,348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890%；反对448,236股，占出

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103%；弃权29,992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

所持股份的0.0007%。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204,282,327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7664%；反对448,

236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2189%；弃权29,992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

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146%。

表决结果：通过。

6、审议通过了《关于为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4,327,969,768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6245%；反对16,284,816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3749%；弃权29,992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

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7%。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88,445,747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2.0323%； 反对16,

284,816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7.9531%；弃权29,992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

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146%。

表决结果：通过。

7、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会计师事务所选聘制度〉等制度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4,156,202,917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5.6706%；反对187,870,859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4.3246%；弃权210,8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

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49%。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16,678,896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8.1456%；反对187,870,

859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1.7515%；弃权210,8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

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1030%。

表决结果：通过。

8、审议通过了《2024年度董事薪酬方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4,343,193,948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749%；反对1,060,636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244%；弃权29,992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

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7%。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203,669,927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4674%；反对1,060,

636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5180%；弃权29,992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

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146%。

表决结果：通过。

9、审议通过了《2024年度监事薪酬方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4,343,756,348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878%；反对498,236股，占出

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115%；弃权29,992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

所持股份的0.0007%。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204,232,327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7420%；反对498,

236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2433%；弃权29,992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

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146%。

表决结果：通过。

三、律师见证意见

北京市嘉源律师事务所律师担任了本次股东大会的见证律师并出具法律意见书，认为：

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召集人和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及表决程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

国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法规和《广东领益智造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规定，表决结果

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2023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2023年度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广东领益智造股份有限公

司

董事会

二〇二四年五月二十日

（1�有表决权股份总数已剔除截止股权登记日公司回购专用账户中已回购的股份数量。 ）

惠升和风纯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分红公告

公告送出日期：2024年05月21日

1�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名称 惠升和风纯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简称 惠升和风纯债

基金主代码 007877

基金合同生效日 2019年10月29日

基金管理人名称 惠升基金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基金托管人名称 浙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公告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公开募集证券投资基金运作管理办法》、

《公开募集证券投资基金信息披露管理办法》、《惠升和风纯债债券型证券投资

基金基金合同》、《惠升和风纯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招募说明书》等。

收益分配基准日 2024年05月17日

有关年度分红次数的说明 本次分红为2024年度的第2次分红。

下属分级基金的基金简称 惠升和风纯债A 惠升和风纯债C 惠升和风纯债E

下属分级基金的交易代码 007877 007878 018136

截止基准日下

属分级基金的

相关指标

基准日下属分级基金份额净值（单

位:人民币元）

1.0594 1.0625 1.9597

基准日下属分级基金可供分配利润

（单位:人民币元）

409,401.41 6,568,837.63 1,749,579,333.35

本次下属分级基金分红方案 （单位: 元/10份基金份

额）

0.13 0.15 0.94

2�与分红相关的其他信息

权益登记日 2024年05月22日

除息日 2024年05月22日

现金红利发放日 2024年05月23日

分红对象 权益登记日登记在册的本基金份额持有人。

红利再投资相关事项的说明

选择红利再投资方式的投资者所转换的基金份额将以2024年05月22日的基金份

额净值为计算基准确定再投资份额， 该部分基金份额于2024年05月23日直接计

入其基金账户，2024年05月24日起投资者可以查询、赎回。

税收相关事项的说明

根据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的财税[2002]128号《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开放

式证券投资基金有关税收问题的通知》及财税[2008]1号《关于企业所得税若干

优惠政策的通知》的规定，基金向投资者分配的基金利润，暂不征收所得税。

费用相关事项的说明 本基金本次分红免收分红手续费和红利再投资费用。

3�其他需要提示的事项

（1）权益登记日申购或转换转入的基金份额不享有本次分红权益，赎回或转换转出的基金份额享有本

次分红权益。

（2）投资者通过任一销售机构按基金交易代码提交的分红方式变更申请，只对投资者在该销售机构指定

交易账户下的基金份额有效，并不改变投资者在该销售机构其他交易账户或其他销售机构基金份额的分红

方式。 如投资者希望变更该销售机构其他交易账户或其他销售机构基金份额的分红方式，需分别按基金交

易代码通过各销售机构交易账户逐一提交变更分红方式的业务申请。

（3）由于向直销客户支付现金分红款时将发生一定的银行转账手续费，为保护投资者的利益，根据本基

金合同的有关规定，当直销客户的现金分红款小于5元时，本基金注册登记机构可将该客户的现金分红款自

动转为基金份额计入其基金账户。

（4）投资者可通过本公司网站（www.risingamc.com）或客户服务电话（400-000-5588）查询分红方

式是否正确，如不正确或希望变更分红方式的，请于权益登记日之前（不含权益登记日）到销售网点或通过

电子交易平台办理变更手续。 本次分红方式将以投资者在权益登记日之前（不含权益登记日）最后一次选

择的分红方式为准。

（5）投资者可登录本公司网站或中国证监会基金电子信息披露网站（http://eid.csrc.gov.cn/fund）查

询本基金其他相关信息。

（6）风险提示：本基金管理人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财产，但不保证本基金一

定盈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 基金的过往业绩不代表未来业绩，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理性投资。

特此公告

惠升基金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2024年05月21日

惠升和风纯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限

制大额申购、定期定额投资和转换转

入业务的公告

公告送出日期：2024年5月21日

1、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名称 惠升和风纯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简称 惠升和风纯债

基金主代码 007877

基金管理人名称 惠升基金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公告依据

《惠升和风纯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惠升和风纯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招募

说明书》等

暂停相关业务的起始日及原因说明

暂停大额申购起始日 2024年5月21日

暂停大额定期定额投资起始日 2024年5月21日

暂停大额转换转入起始日 2024年5月21日

限制申购金额 1,000,000.00元

限制定期定额投资金额 1,000,000.00元

限制转换转入金额 1,000,000.00元

暂停原因说明

为保护基金份额持有人的利益，追求平稳运

作

下属分级基金的基金简称 惠升和风纯债A 惠升和风纯债C 惠升和风纯债E

下属分级基金的交易代码 007877 007878 018136

该分级基金是否暂停及恢复大额申购 （含

定期定额投资、转换转入）

是 是 是

2、其他需要提示的事项

（1）自2024年5月21日起，本基金管理人将暂停接受单日每个基金账户累计申购（含定期定额投资、转

换转入）本基金A类、C类或E类基金份额超过1,000,000.00元的申请（不含1,000,000.00元，申购、定期定

额投资和转换转入的申请金额合并计算）。 如单个基金账户单日累计申购（含定期定额投资、转换转入）本

基金A类、C类或E类基金份额超过1,000,000.00元，本基金有权部分或全部拒绝。

（2）在本基金限制大额申购（含定期定额投资、转换转入）业务期间，其他业务照常办理。

（3）本基金恢复办理大额申购（含定期定额投资、转换转入）业务的具体时间为2024年5月22日，届时

本公司将不再另行公告。

（4）投资者可拨打本公司的客户服务电话（400-000-5588）或通过本公司网站（www.risingamc.

com）了解基金相关事宜。

（5）风险提示：基金管理人依照恪尽职守、诚实信用、谨慎勤勉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财产，但不保证

基金一定盈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 投资者在投资本基金之前，请仔细阅读本基金的招募说明书和基金合

同，全面认识本基金的风险收益特征和产品特性，并充分考虑自身的风险承受能力，理性判断市场，谨慎做

出投资决策。

特此公告。

惠升基金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2024年5月21日

惠升中债0-3年政策性金融债指数

证券投资基金基金经理变更公告

送出日期：2024年5月21日

1．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名称 惠升中债0-3年政策性金融债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简称 惠升中债0-3年政策性金融债

基金主代码 017566

基金管理人名称 惠升基金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公告依据

《公开募集证券投资基金信息披露管理办法》、《基金管理公司投资管理人员管理指

导意见》等

基金经理变更类型 解聘基金经理

共同管理本基金的其他基金经理姓名 沈亚峰

离任基金经理姓名 孙庆

2．离任基金经理的相关信息

离任基金经理姓名 孙庆

离任原因 工作安排

离任日期 2024年5月21日

转任本公司其他工作岗位的说明 -

是否已按规定在中国基金业协会办理变更手续 是

3．其他需要说明的事项

上述事项已在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完成相关手续。

惠升基金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2024年5月21日

富国国证信息技术创新主题交易型开

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份额持有

人大会会议情况的公告

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公开募集证券投资基金运作管理办法》、《富国国证信息

技术创新主题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以下简称“《基金合同》” ）的有关规定，现将

富国国证信息技术创新主题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以下简称“本基金” ）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

的相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会议情况

本基金以通讯方式召开了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 大会投票表决起止时间为自2024年4月19日起，至

2024年5月18日17:00止。 2024年5月20日，在本基金的基金托管人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授权代表的监督

下，本基金管理人对本次大会表决进行了计票，上海市通力律师事务所对计票过程进行了见证，上海市东方

公证处对计票过程及结果进行了公证。

经统计，本人直接出具意见或授权他人代表出具意见的基金份额持有人所代表的份额少于权益登记日

基金总份额的二分之一，未达到《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公开募集证券投资基金运作管理办

法》和《富国国证信息技术创新主题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有关持有人大会（通讯方

式）的召开条件。

本次召开持有人大会的律师费、公证费由基金资产承担，本次会议费用如下表：

项目 金额（单位：元）

律师费 40000

公证费 10000

合计 50000

二、重要提示

1、本基金已于2024年5月20日开市起停牌，并将自2024年5月21日10:30起复牌。

2、基金管理人将就本次会议情况报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备案。

3、投资人可通过基金管理人网站查阅本次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的相关公告文件。

三、备查文件

1、《富国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以通讯方式召开富国国证信息技术创新主题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

投资基金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的公告》（附件一：《关于持续运作富国国证信息技术创新主题交易型开放

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的议案》，附件二：《富国国证信息技术创新主题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基金

份额持有人大会通讯表决票》，附件三：《授权委托书》）

2、《公证书》

特此公告。

富国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24年5月21日

公 证 书

（2024）沪东证经字第4028号

申请人：富国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住所：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世纪大道1196号世纪汇办公楼2

座27-30层。

法定代表人：裴长江。

委托代理人：李元俊，男，XXXX年XX月XX日出生，公民身份号码：XXXXXXXXXXXXXXXXXX

公证事项：现场监督(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计票)

富国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于2024年5月11日向本公证处申请，对该公司召开富国国证信息技术创新主题

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通讯会议方式）表决计票过程进行现场监督公证。

申请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公开募集证券投资基金运作管理办法》的有关规定

和《富国国证信息技术创新主题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的有关约定召开本次基金份额

持有人大会。 申请人依法在有关报刊上刊登了以通讯方式召开本次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的公告，大会审议

的事项为《关于持续运作富国国证信息技术创新主题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的议案》。 申请人向

本处提交了该公司的营业执照、 富国国证信息技术创新主题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召

开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相关系列公告、 富国国证信息技术创新主题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截至

2024年4月18日权益登记日登记在册的富国国证信息技术创新主题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基金

份额持有人名册等文件，申请人具有召开本次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的合法资格。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证法》的规定，本处公证员傅匀和本处工作人员徐茂森于2024年5月20日上

午9时30分在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世纪大道1196号世纪汇办公楼2座28层，富国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申请人的办公场所对富国国证信息技术创新主题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

（通讯方式）的计票过程进行现场监督公证。

富国国证信息技术创新主题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对议案以通讯的书

面方式进行的表决在该基金托管人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委派的授权代表张宇婷的监督下，由富国基金管

理有限公司委派的计票人员李元俊、邱舸航进行计票。 截至2024年5月18日17时，收到参加本次大会（通讯

方式） 的富国国证信息技术创新主题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份额持有人有效表决所持基金

份额共24,113,649.00份， 占2024年4月18日权益登记日富国国证信息技术创新主题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

券投资基金基金总份额61,304,483.00的39.33%，本次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未达到本人直接出具表决意见

或授权他人代表出具表决意见的基金份额持有人或其代理人所代表的基金份额占权益登记日基金总份额

的二分之一（含二分之一）召开条件。

经审查和现场监督，兹证明本次富国国证信息技术创新主题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份额

持有人大会（通讯方式）对《关于持续运作富国国证信息技术创新主题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的

议案》表决的计票过程符合有关法律规定和基金合同的约定，计票结果未满足以通讯方式有效召开基金份

额持有人大会的条件。

中华人民共和国上海市东方公证处

公证员

2024年5月20日

富国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富国长期

成长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经理

变更的公告

公告送出日期：2024年05月21日

1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名称 富国长期成长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简称 富国长期成长混合

基金主代码 011037

基金管理人名称 富国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公告依据 《公开募集证券投资基金信息披露管理办法》

基金经理变更类型 解聘基金经理

共同管理本基金的其他基金经理姓名 谢家乐

离任基金经理姓名 徐智翔

2离任基金经理的相关信息

离任基金经理姓名 徐智翔

离任原因 工作安排

离任日期 2024年05月17日

转任本公司其他工作岗位的说明 -

是否已按规定在中国基金业协会办理变更手续 是

是否已按规定在中国基金业协会办理注销手续 否

3其他需要说明的事项

本公司已按有关规定向中国证监会上海监管局备案。

富国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24年05月21日

富国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

富国消费升级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经理变更的公告

公告送出日期：2024年05月21日

1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名称 富国消费升级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简称 富国消费升级混合

基金主代码 006796

基金管理人名称 富国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公告依据 《公开募集证券投资基金信息披露管理办法》

基金经理变更类型 解聘基金经理

共同管理本基金的其他基金经理姓名 刘莉莉

离任基金经理姓名 张慕禹

2离任基金经理的相关信息

离任基金经理姓名 张慕禹

离任原因 个人原因

离任日期 2024年05月17日

转任本公司其他工作岗位的说明 -

是否已按规定在中国基金业协会办理变更手续 否

是否已按规定在中国基金业协会办理注销手续 是

3其他需要说明的事项

本公司已按有关规定向中国证监会上海监管局备案。

富国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24年05月21日


